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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民〔2020〕152 号

关于印发珠海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估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民政（社会事务、社区工作、社会事业、社会保障）局：

现将《珠海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估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珠海市民政局

2020 年 12 月 24 日

ZBGS—2020—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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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估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5 号）、《广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、《珠海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珠府办函〔2019〕15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参照广东省地

方标准《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规范》，结合国家第五批居家

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估对象

评估对象为申请享受本市养老服务政策待遇及其他需要评

估的老年人，以及主动提出评估申请的老年人。

二、评估机构

评估机构应为在本市依法独立登记的一级以上公立医疗机

构，或具备以下条件的专业机构：

（一）依法登记且具备提供评估服务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及

设施设备。

（二）拥有不少于 5 名评估员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、执业护

士、助理社工师分别不少于 1 名。评估员均应具备 2 年以上养老

行业相关工作经历，且具有医师、助理医师、护士、康复治疗师、

社会工作师、老年人能力评估员执业资格证书之一，或取得养老

护理员职业资格证或经民政部门培训合格颁发的养老护理员培

训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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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近 3 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

单。

各区民政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选定本区评估

机构，并将服务合同、评估机构基本信息等报市民政局备案。评

估机构和人员不得同时承接依评估结论而开展的服务工作。

三、评估内容

（一）评估标准

依照《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规范》（具体内容见附件 2）

相关标准，对评估对象身体能力、医疗照护需求、患病情况进行

评估，结合社会支持情况和养老意愿，得出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。

（二）评估等级

照顾需求等级分为照顾 0 级、1 级、2 级、3 级、4 级、5 级、

6 级等 7 个级别。在本实施方案出台前，已按照国家卫健委医政

医管局《关于开展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和规范服务工作的通知》标

准得出护理需求等级的，按照以下方式予以对应：

照顾需求等级 护理需求等级

0 级 0 级

1 级 1 级（能力完好）

2 级 1 级（轻度受损）

3 级 2 级

4 级 3 级（中度受损）

5 级 3 级（重度受损）

6 级 4 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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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估程序

（一）申请与受理

1.个人申请。申请照顾需求等级评估的老年人(或其监护人、

委托人)填写《珠海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，

或通过“珠海智慧养老信息平台”，向户籍地或常住地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并提供户口本、身份证或居住证。

村（居）委会应协助特困、低保家庭老年人提出评估申请。纸质

申请书统一由户籍地或常住地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录入“珠

海智慧养老信息平台”。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收到申请后，5 个工作日内通过

“珠海智慧养老信息平台”完成确认，符合条件的提交区民政部

门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受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区民政部门自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派单给本区评估机

构实施评估；不符合条件的，退回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

由其按规定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2.机构申请。申请护理补贴的养老机构需要为入住老年人开

展评估的，应通过“珠海智慧养老信息平台”向所在地的区民政

部门提出申请。

区民政部门自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组织实施评估；不符合

条件的，不予受理并退回养老机构。

（二）评估实施

1.每次评估由评估机构派出 2 名评估人员，其中至少有 1 名

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或中级职称以上护士，按照《老年人照顾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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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评定规范》规定工作流程上门或在机构内实施评估。

2.申请人(或监护人、委托人)需提前准备好既往病历等基本

资料;评估疑似认知障碍人员时监护人应在现场。

3.评估机构接到派单后，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，并通

过“珠海智慧养老信息平台”将评估报告（评估结果）反馈给申

请人。评估报告原件（纸质版）应在评估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送

达申请人。

（三）争议处理

申请人对评估结论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

10 个工作日内向市民政部门申请复评。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专

业机构开展评估复评。第三方评估机构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

估复核，复评结论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。

（四）评估时效

评估报告有效期原则上为 1 年，后续评估申请应在一年后提

出。若身体状况发生变化的，申请人或机构可随时提出动态评估。

经评估照顾需求等级达 6 级的，除身体状况发生好转以外，无须

再参加复评，评估结果长期有效。

（五）结果应用

评估结论为老年人申请长期照护服务补贴、接受居家社区养

老服务、轮候入住公办养老机构、开设家庭病床、享受养老服务

机构护理服务补贴等相关政策待遇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评估费用

（一）评估费用由申请人自付。符合本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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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购买服务条件的，其首次评估及动态评估费用均由户籍所在

区财政全额负担。市级财政对香洲区、斗门区区级承担评估费用，

按照 50%（最高不超过 50 元/人）给予补贴，所需费用从市级福

彩公益金中列支。

（二）养老服务机构按《珠海市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》（珠

民〔2019〕190 号）申请护理服务资助开展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

评估的，评估费用由该机构自行承担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市民政局对全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进行监督指导。

加强评估人员管理，通过委托培训机构、行业协会、学会等专业

组织，对评估员进行培训。建立全市评估员库和评估专家库，对

全市评估人员进行统一管理。

（二）各区民政部门应建立本区评估工作机制，与评估机构

签订相关协议，及时向社会公示本区评估机构信息，及时掌握评

估基础数据、评估质量和政策落实情况。建立评估监督检查机制，

对评估机构进行日常监督、服务质量抽查和年度考核，考核结果

应作为评估机构进入与退出机制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评估机构应加强自身管理，制定评估管理制度，明确

工作流程，确保评估质量。积极组织评估人员参加业务培训，持

证上岗。接受有关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遵守保密原则，

对评估对象、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等评估信息予以保密。

七、执行时间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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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珠海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申请书

2.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规范


